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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七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53 
 
 
 

  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
 

 

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
 
 

报告员：贾斯汀·基苏卡先生(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) 

 一. 导言 
 
 

1. 在 2012 年 9 月 21 日第 2次全体会议上，大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

将题为“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经费的筹措”的项目列入第六十七届会议议程，

并分配给第五委员会。  

2. 第五委员会在2012年 12月 18日和24日第21和22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。

在委员会审议该项目过程中所作的发言和发表的意见，反映在有关简要记录

(A/C.5/67/SR.21 和 22)中。  

3. 在审议该项目时，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： 

 (a) 秘书长关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

派团筹资安排的说明(A/67/618)； 

 (b)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(A/67/638)。 

 

 二. 决议草案 A/C.5/67/L.4 的审议情况 
 
 

4. 在 12 月 24 日第 22 次会议上，委员会面前有委员会主席和沙特阿拉伯代表

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出的决议草案，题为“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经费的筹

措”(A/C.5/67/L.4)。 

5. 在同一次会议上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A/C.5/67/L.4(见第6段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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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.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
 
 

6.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： 

  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
 

 大会， 

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筹资安排的说明
1
 以及行政和

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，
2
  

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第 2037(2012)号决议，其中安理会将该特

派团的任务延长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 

 又回顾大会关于该特派团经费筹措的 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/249 A 号和

2007 年 4 月 2 日第 61/249 B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关决议，最近的是 2012 年 6

月 21 日第 66/270 号决议，  

 1.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
2
 所载结论和建议； 

批款的筹措 

 2. 决定，考虑到大会第 66/270 号决议已为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

期间摊派的 78 393 550 美元，考虑到大会 2009 年 12 月 24 日第 64/248 号决议

规定的 2012 年分摊比额表，由会员国按照 2009 年 12 月 24 日第 64/249 号决议

更新的等级再分摊 11 590 700 美元，充作同一期间的维持费； 

 3. 又决定，根据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(X)号决议的规定，从上文第 2

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414 90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

数额，基金内的这笔款项是该特派团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； 

 4. 还决定，考虑到 2013 年分摊比额表，
3
 由会员国按照 2013-2015 年期

间缴款等级
3 
再分摊 13 485 550 美元，充作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

的经费，其中包括用于 2013 年 1 月 1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特派团预期行政清理结

束工作费用 10 094 000 美元，行政清理结束以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为前提，此

外，还包括2013年 1月 1日至6月 30日期间给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的3 215 950

美元和给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的 175 600 美元； 

 5. 决定，根据第 973(X)号决议的规定，从上文第 4段规定的会员国摊款中

减除会员国在衡平征税基金内 827 750 美元中各自应分的数额，基金内的这笔款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A/67/618。 

 
2
 A/67/638。 

 
3
 尚待大会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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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包括该特派团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 436 900 美元、支助账户的核定

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322 600 美元和联合国后勤基地

的核定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中按比例应分的数额 68 250 美元； 

 6. 又决定在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继续审查题为“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

团经费的筹措”的项目。 

 


